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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運動成績優良學生輔導管理要點 

101年 9月 14日 101學年度第 1學期體育室第 2次室務會議通過 

101年 10月 2 日海體字第 1010008296 號書函發布 

104年 4月 24 日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體育室第 1次室務會議通過 

104年 5月 13日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 年 6 月 4日海秘字第 1040005435 號令發布 

107年 4月 18日 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年 5月 22日海秘字第 1070004879號令發布 

 

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運動成績優良學生（以

下簡稱運優生）致力於專項運動，強化運動代表隊發展之特色，

培養優秀運動人才並提升運動水準，特依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十八條，訂定台北海洋科技

大學運動成績優良學生輔導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運優生包括運動績優及運動特優學生。運優生之資格等級，由體

育室主任召集運優生所屬系科主任及校內相關專長師資 5 至 7

人審議後認定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 運動績優生為凡經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

生升學輔導辦法」或本校「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

生」進入本校就讀之學生。 

(二) 運動特優學生為符合下列標準並就讀本校之學生：  

1. 入選亞奧運、青年奧運、東亞運、東亞青運或世界運動會，

或前述運動種類之國際或洲際單項組織舉辦之世界錦標

賽、世界青年(分齡)錦標賽、亞洲錦標賽及亞洲青年錦標

賽之選手。  

2. 參加各單項運動總會舉辦之國際性運動會、職業賽、公開

賽表現（成績）優異且深具發展潛力者。 

三、 運優生得依「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體育室運動代表隊管理要點」盡

其權利義務 並遵守相關規定。 

四、 凡符合本要點所稱運動績優生之學生入學後，專長項目具優良之

運動成績或 潛力者得甄選為本校運動代表隊，除積極參與訓練、

活動與競賽外，仍得重 視課業成績；課業成績不合格者，依「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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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洋科技大學補救教學實施辦法」 參加課業補救教學計畫。 

五、 如符合第二點第二項資格之特優選手，且因參加國內外之訓練及

比賽，在學期中需要請假超過三分之一以上而致課程無法順利修

讀者，由申請人及校內該隊教練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一)提報體育

室申請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讀。 

六、 本校運動特優學生依規定程序報請學校核准者，其彈性修讀課程

方式如下： 

(一) 學業成績依本校學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 修習科目及授課教師之聘請由學生所屬系科主任規劃，並

提報教務處核備，教師授課鐘點費得另行專簽核實支給。 

(三) 除正常授課時間外，得於晚間、例假日及寒暑假開課或補

課，或運用遠距 教學方式授課。 

(四) 凡彈性修讀課程，須提供完整上課紀錄，如附件二。  

(五) 每學期選課之最低學分數，依本校學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七、 經甄選為本校運動代表隊之運動績優生，在學期間，因故無法繼

續參與運動訓練比賽時，需經專業醫生檢查評估後，向體育室提

出無法繼續參與運動訓練比賽申請，並應參與運動傷害相關講座

或提出退隊申請。 

八、 運動績優生參加競賽獲獎者，依本校「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獎

助學金設置 辦法」申請獎助學金以茲鼓勵，並酌予敘獎。 

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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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讀課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班    級  運動種類  

學    號  電    話  
申請修讀 

學年度 
 

申請事由:  

參賽或比賽成績證明: 

符合條件: 依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運動成績優良學生輔導管理要點第二條辨理。 

導師簽名  學生簽名  

審查結果 

 符合 

 

未符合 備  註 

審查繳交資料如下: 

一、參賽或比賽成績證明 

二、參賽訓練計劃 

系(科)主任 承辦人 體育室主任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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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讀課程 

教師授課紀錄表 

系    別  學生姓名  學    號  

科目代碼  授課教師  學 期 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數  學期分數  

授   課   紀   錄 

授課日期 地點 授課方式 授課時數 

  年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面授  □遠距  

  年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面授  □遠距  

  年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面授  □遠距  

  年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面授  □遠距  

  年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面授  □遠距  

  年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面授  □遠距  

累計授課時數  

學習狀況登錄 

 

□良好   □尚可   □待加強 

說明： 

授課教師 科系主任 承辦人 體育室主任 教務處 

     


